


 

  

 

  

 

 

  

 

、志願服務、保護等各項津貼補助與服務。

  

 

  





3



4

1-1未滿2歲兒童托育公共化及準公共服
務補助暨延長2至3歲托育補助

▲

補助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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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 2居家托育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6



1-3托育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

服務對象：

   托育  

 二   

 

▲

服務內容：
 

 

 

  

      

     

  

   

   托育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4新竹縣托育資源中心 ( 親子館 )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



1-5 育有未滿 2 歲兒童育兒津貼

▲

補助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雙親      

 供

 

 

雙親   

身分證及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9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6 新竹縣準公共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久任獎勵

▲

補助對象：
一、實際任職於與本府簽訂準公共化服務契約之托嬰中心托育人員，並符合下列情形者： 

(一)申請人任職期間之任職日數應大於請假或留職停薪日。

(二)申請人應為專職專任，且須持續任職至受理申請截止日，另每人每年獎勵1次為限。

(三)年資計算以當年度8月31日止前於同一托嬰中心任職時間推算，任職期間辦理留職停薪

期間則不列計年資。

(四)如跨同一負責人之本縣同一中心之分館(園)，職位轉銜期間於7日內完成，年資得以併

計。

(五)本獎勵為鼓勵托育人員久任，該獎勵金應與經常薪資分開支付。

▲
▲

補助內容：
於同一托嬰中心持續任職滿3年以上者，每年獎勵每人新臺幣下同1萬元。

一、由申請人任職之托嬰中心統一於當年度9月1日至9月30日向本府提交申請，應備文件如下：

(一)申請名冊。

(二)當年度8月勞工保險投保名冊。

(三)人員核備公文。

(四)領據。

(五)指定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

受理單位：新竹縣政府

▲

社會處聯繫窗口：
 64

▲

服務內容：

　　一、提供平價可近之托育服務，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二、促進托嬰中心加入準公共化服務，透過公私協力，共同建構友善育兒環境。

　　三、鼓勵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之專業人員留任，進而穩定並提升托育服務品質。

應備文件：

10



1-7 新竹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費用補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補助內容：

▲
▲

應備文件：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1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8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

服務對象 ( 或補助對象 )：

▲

服務內容：

補助內容：

▲
▲

應備文件：

受受受受理

▲
▲

社會處聯繫窗口：12



1-9 兒童及少年收出養服務

服務對象 ( 或補助對象 )：

▲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3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10 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

補助對象：

▲

補助內容：

14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5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1-11 育兒指導服務

服務對象 :

▲
▲

服務內容：
    

▲

申請流程 :
   

 

四、育兒指導免費到宅提供服務。

五、育兒指導服務申請書。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6



1-12 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

▲

補助對象 :

       

 

三、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之兒童及少年。

四、安置於公私立兒童及少年安置及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五、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未滿六歲之兒童。

六、早產兒。

七、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兒童、少年及其子女。

八、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之罕見疾病或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之兒童及少年。

九、其他經本府評估有補助必要之兒童及少年。

▲

補助內容：

一、補助全民健康保險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及住院期間之看護費用，合計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

　　30萬元。住院費用以因疾病、傷害事故就醫所生全民健康保險之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為　

　　限。本補助費用不含義肢、義眼、義齒、配鏡、鑲牙、整容、整形、病人運輸、指定醫師、

　　特別護士、指定藥品材料費、掛號費、疾病預防與非因疾病而施行預防之手術或節育結紮及

　　指定病房費。看護費用低收入戶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元；中低收入戶及其他補助對

　　象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臺幣750元。 

二、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以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未補助之費用為限。 

三、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四、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療育訓練費：6歲以上至未滿18歲以下兒少之療育訓練費用，經醫院

　開立具診斷證明有持續復健療育需求，進行健保不給付全額自費之物理治療、職能治療，

　語言治療、心理治療、音樂療育訓練、戲劇療育訓練、舞蹈療育訓練及藝術療育訓練等；

　每人每月最高補助新臺幣4千元為限。　

五、經醫師鑑定，因早產及其併發症所衍生之醫療、住院費用，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為　

　　限。
17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六、無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個案之醫療費用。但以全民健康保險有給付項目，且由就醫者自

　　行負擔之費用為限，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為限。 

七、經醫師評估有必要之愛滋病毒感染預防性投藥費用，每一療程最高補助新臺幣3萬元為限。 

八、其他經本府評估有補助必要之項目（如臨時、重大、急迫醫療需求或非自願性住非健保床

　　之差額、經診斷必要性醫療但健保不給付之藥費），每年最高補助新臺幣30萬元為限。

▲

應備文件： 

（一）

（二）   

（三）按申請補助項目，分別檢具就醫醫院出具之最近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

據正本（掛號費及證明書費不得給付）、療育訓練費收據正本、全民健康保險規定

應自行部分負擔費用證明。

（四）申請看護費用補助，應提供主治醫師診斷確有醫療或看護必要之證明文件、支付看

護費用收據正本（含醫院開立之住院整合照護輔佐服務費及照護費等）。

（五）領款收據。

（六）申請人存摺封面影本（申請人指定匯入非本人帳戶，須由申請人出具切結書並簽

章）。

18

二、其他應備文件：

（一）依補助對象第2點第1項第1、2、5款提出申請者，須檢附相關證明；依補助對象

第2點第1項第6款者提出申請者，須檢附早產兒診斷證明；依補助對象第2點第

1項第8款提出申請者須檢附重大傷病證明或罕見疾病診斷證明。



▲
▲

受理單位：

社會處聯繫窗口：

19

（二）依補助對象第2點第1項第3、4、7、9款者提出申請者，須檢附社工員評估（訪

視）報告及個案紀錄。

（三）依補助對象第2點第1項第6款至第9款規定提出申請者，須檢附兒童及少年之一

親等直系血親及實際共同生活之兄弟姊妹之最近一年各類所得、財稅資料。

兒

童

少

年

福

利





21



2-1敬老福利津貼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各鄉鎮市公所

老

人

福

利

22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及身障  139



2-2敬老禮金

▲

服務對象：

   

   

 

      

   

   

   

     

     

   

     

 十  已領取本縣敬老福利津貼。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及身障  

老

人

福

利

23

   

      

   

        



老

人

福

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3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24



2-4經濟弱勢老人醫療看護費用補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老

人

福

利

25



老

人

福

利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6



老

人

福

利

2-5中低收入老人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
      費補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7



老

人

福

利

2-6獨居老人關懷問安

▲

服務對象：
  實際 於 社區住宅內 且有以下情形  ：

同住

  民法上照顧 者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142

28



老

人

福

利

2-7獨居老人個案管理業務

▲

服務對象：
　　   實際 並 本縣

 

▲

服務內容：
 

２ １次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9



老

人

福

利

2-8獨居老人緊急救援通報服務系統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41

30



老

人

福

利

31

2-9 獨居老人需求評估暨關懷志工培力

▲

服務對象：
年滿65歲且實際居住本縣社區住宅內，有以下情形之一，進行造冊。

一、獨自居住。

二、65歲以上夫妻同住。

三、同住者無法提供實質照顧（無照顧能力、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四、經本府社會處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

▲

服務內容：
一、針對本縣造冊獨居老人進行風險分級及需求評估，以確認依獨居老人需求， 提供不同密

　　度之服務。

二、培植關懷獨居老人之關懷單位，協助關懷單位培力關懷志工，提升服務品質，擴大獨居老

　　人關懷服務量能，強化本縣獨居老人關懷服務網絡。

三、社工提供需求評估及風險分級服務，連結志工關懷單位提供關懷訪視，並視個案情況情況

　　轉介福利資源進入。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人及身障福利科 (03)5518101#3142

社團法人臺灣社工人共好發展協會 (03)5586238



老

人

福

利

32

2-10 預防走失手鍊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42



老

人

福

利

33

2-11 中低收入老人特別照顧津貼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34

▲

2-12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服務對象：

　由社區或社會福利團體提供65歲以上設籍本縣之老人在地服務，透過關懷據點辦理，建立

社區自主運作模式，促進老人社會參與。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

：訪視對象如獨居、失能或經評估需要關懷之老人。

二、電話問安、諮詢及轉介服務。

三、健康促進活動。

四、餐飲服務（須配合健康促進活動及關懷據點規範）。

五、預防及延緩失能課程。

六、社會參與。



老

人

福

利

35

2-13 長青學苑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受理單位 :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36

2-14  老人文康休閒專車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應備文件：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37

2-15 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

服務對象：

▲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受理單位 :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38

2-16 中低收入老人補助裝置假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39

2-17 敬老乘車卡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使用於 、 及國民運動中心

   

應備文件：

▲
▲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老

人

福

利

40

2-18 長者免費健康檢查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88



41



3-1低收入戶審核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5 515  

 

  

9 5,000     

   

    4  73   。 

▲

補助內容：

社

會

救

助

42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社

會

救

助

43



社

會

救

助

3-2中低收入戶審核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4   

3 273  

 

 。

4 4 2,500

 券、  。

　　     4  60   。 

▲

補助內容：

助

▲

應備文件：
     

     

     

   

　　44



社

會

救

助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45



社

會

救

助

3-3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傷病醫療費用補助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46



社

會

救

助

3-4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看護費用補助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47



社

會

救

助

3-5 急難紓困實施方案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48



社

會

救

助

3-6急難救助

▲

服務對象：
設籍並居住新竹縣（以下簡稱本縣）縣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急難救助：
（一）列冊低收入戶死亡。
（二）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三）發生意外事故致死。
（四）戶內人口遭受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致生活陷於困境。
（五）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失業、失蹤、應徵集召集入營服兵役或替代役現役、入獄

服刑、因案羈押、依法拘禁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致生活陷於困境者。
（六）財產或存款帳戶因遭強制執行、凍結或其他原因未能及時運用，致生活陷於困境。
（七）已申請福利項目或保險給付，尚未核准期間生活陷於困境。
（八）其他遭遇重大變故，致生活陷於困境，經本府或本縣鄉（鎮、市）公所（以下簡稱公

所）訪視評估，認定確有救助需要。
　　前項第三款所稱意外事故定義：係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偶然、不可預見之突發事故，
包含運輸事故、意外中毒、意外墜落、火及火焰所致、意外淹死及溺水、其他非屬除外之項
目。第一項第五款所稱負擔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係指以其收入負擔家庭生活費二分之一以
上者。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申請急難救助，除意外事故致死救助及車資救助外，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個月內，檢具急難

救助申請表及下列文件，向本府或戶籍所在地公所提出申請：
（一）喪葬救助：死亡證明書或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殮葬收據（買受人需為申請

人）、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及死亡者之除戶戶籍謄本。
（二）意外傷害或罹患重病救助：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診

斷證明書、醫藥費收據正本等）。
（三）生活救助：診斷證明書、醫藥費收據正本、戶口名簿影本或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申請意外事故致死救助，需設籍本縣六個月以上，於死亡發生日（以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

明書上所載日期或法院宣告死亡之日為準）起六個月內，向本府或意外死亡者戶籍所在地公所提
出申請，其應備文件如下：

（一）新竹縣政府辦理意外事故致死救助申請表。
（二）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
（三）事故證明文件(如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事故圖、事故當日含酒測值血液

報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報告或勞工安全衛生檢查所調查報告等)。
（四）意外死亡者之除戶戶籍謄本。
（五）具領人一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民國八十六年前手抄戶籍謄本各一份。
（六）共同委任切結書(具領人一人以上者)。
（七）切結書。
（八）領款收據。
（九）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十）新竹縣政府查調戶籍資料申請授權書。

受理單位：
社會處聯繫窗口：社會救助及社工科(03)5518101＃3221、3231、3227

 
▲

▲ 49



社

會

救

助

3-7災害救助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50

受理單位：各鄉鎮市公所

社會處聯繫窗口：社會救助及社工科 (03)5518101#3189

▲



社

會

救

助

3-8實物銀行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一、申請作業(僅限社工申請)：

(一)受助家戶：以戶為單位，限定同一戶在同一時間僅能由一人提出申請，避免重複請

領物資。

(二)於新竹縣智慧福利服務躍升平台https://smart-welfare.hsinchu.gov.tw/admin/

login（下稱平台）登打新竹縣政府實物銀行申請書、新竹縣幸福實物銀行評量表、

新竹縣幸福實物銀行營養品調查表。

(三)平台網址使用前請填寫平台後臺帳號申請表單，並交由單位主管核章後（正本）親

送或郵寄本府承辦，辦理個人帳號申請作業。

(四)經評估有急迫需求者，申請單位提供以下書面資料至分行。同時應致電物資銀行，

以進一步確認急迫性的情況和需求，實物銀行得依現有資源，提供緊急物資協助。

1.實物銀行新案申請表：提供詳細的說明，說明急迫需求的原因和內容。

2.佐證資料：提供經濟狀況證明或醫療診斷證明等，佐證家戶有急迫需求之資料。

　　二、審查作業：

　　（一）審查申請資格：

1.每月20日前收件，受理後申請審查，於次月10日前發放物資。

2.審查標準包括：

(1)根據通報表中的物資需求、家庭人口數、經濟狀況和使用的社會福利情況等

因素進行評估。

(2)評估家庭所遭遇的急難事由及其對生活影響之程度。

檢視實物銀行的庫存情況，以確保能夠提供符合需求之物資。 51



社

會

救

助

52

（二）分配所需物資

1.根據審查結果，確定受助家戶所需的物資品項和數量，並裝箱。

2.考量家庭人口數、經濟狀況和遭遇急難之事由，提供適量的物資支援。

3.申請物資頻率：平台可勾選一次性發放或持續性（6個月）。

三、發放作業：由總行寄送至申請單位或分行，由申請單位社工將物資送至受助家戶，並請社

　　工登錄平台進行線上簽收。

四、續案評估：持續性發放第5個月應於平台填寫續案評估表。

（一）不續案：進行結案。

（二）續案：申請以戶為單位，同一事由在同一年度，申請物資以一次（6個月）為限，如

有下列條件可進行續案，由縣府承辦審核再將符合之案件轉送至總行執行配送：

（三）個案須有新事由：家戶有新的服務需求或突發重大變故嚴重影響案家生活。

（四）續案原因為不可逆之因素：佐證資料須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

五、結案指標：

　　（一）完成服務目標。

（二）遷居他地，且該轄已接案提供後續服務。

（三）死亡。

（四）失去聯絡。

（五）拒絕服務。

（六）連結相關網絡單位 。

（七）其他（請說明）。

六、依結案指標（二）至（七）結案時須同步mail個案相關資料至實物銀行總行　

　　hsinchu@chaca.org.tw停止發放物資。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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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聯繫窗口：

▲

53

六 實物

名稱



社

會

救

助

3-9遊民服務

服務對象：

▲
▲

補助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02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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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微型保險

▲

服務對象：

1.113年6月1日前新竹縣政府列冊「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領有身

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以上皆不含持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者）」
縣民。

2.投保年齡為15足歲～75歲（民國38年6月1日（含）～民國98年8月1日

（含）期間出生者)。

3.且未投保相同性質之微型保險者。

▲

補助內容：

 3        4  

      

     

   

 3        4 

       

 

  
▲

受理單位：

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諮詢窗口 05 2778700 鄭小姐 

社會處聯繫窗口：
社會救助及社工科：(03)5518101分機3238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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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兒少發展帳戶

服務對象：

▲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56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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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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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自立脫貧希望存摺方案

服務對象：

▲
▲

補助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1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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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低收及中低收入戶促進就業方案

服務對象：
及  

  就讀高中職以上 學生

▲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58

提供社勞政聯合就業服務，透過轉介就業諮詢與媒合服務，協助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

　　改善家庭經濟狀況，增加多元就業管道，提供交通費用及托育/安親費用補助資源排除就　

　　業困難，並提供儲蓄相對配合款及穩定就業獎勵機制，達成資產累積及持續就業之目標。

二、提供教育投資與連結社會參與資源，辦理資訊設備購置補助及連結職涯探索與培力、自我

　　成長及理財規劃等團體課程，提升青年之人力資本，為未來升學或畢業進入就業市場做準

　　備。 

　　  

提供全國技術士證照津貼、就業培力津貼與穩定就業津貼，鼓勵及提升低收入戶及中低收

　　入戶就業能力。



社

會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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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國民年金保險所得未達一定標準保費補助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4

   3 273  622

    4

   3 273 3萬1,030 

934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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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3-15 財團法人達成慈善基金會-施棺專案

服務對象：
經濟弱勢戶（如低收、中低收、具清寒證明者）。

▲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向亡者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申請：

一、申請者戶籍謄本。

二、往生者除戶謄本。

三、死亡證明書。

四、加蓋公司(店)章及負責人印鑑章之喪葬費相關收據。

五、施棺專案收據。

六、申請人存摺正面影本。

七、經濟弱勢戶佐證資料(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擇一)。

八、施棺專案申請書。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9

一、針對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致申請人生活陷於困境之經濟弱勢戶，例如具低收、中低收或

　　具清寒證明者，經公所、相關單位送至本處核定之，審核通過後會補助新臺幣柒仟元整。

二、本案經費來源為財團法人達成慈善基金會捐助之善款，倘本案經費用罄，則會停止本方案。



61



4-1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

補助對象：

▲
補助內容：

婦

女

福

利

62



▲

應備文件：
        。 

      

     

婦

女

福

利

63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257、3251

64

婦

女

福

利



4-2新生兒營養補助

▲

補助對象：
　

 

　

　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辦理結婚登記者，配偶之一方收養他方之親生子女，經

法院裁定認可收養確定者，於同一名新生兒未重複領取本補助時，準用本補助申請資格。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65

婦

女

福

利





67



5-1身心障礙證明核發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68



5-2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

▲

補助對象 :
且實際居住

     

 

    

   

    

     

  46 

▲

補助內容 :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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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障

礙

福

利

5-3身心障礙者參加汽車駕訓班補助

▲

補助對象 :

▲

應備文件 :

  

  

    

  

  

七、領據。

▲

補助金額 :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0

70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4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及住宿式照顧
      費用補助▲

補助對象 :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1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5居家身心障礙者使用維生器材及必
      要生活輔具用電優惠▲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居家用照顧 （電動床，不含非

用電手搖床）   膠床）。▲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近期電費單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8072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6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73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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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障

礙

福

利

5-7身心障礙者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
貼或承租停車位租金補助

補助對象：
 

 

 

 

  

五、不得同時接受購買停車位貸款利息補貼及承租停車位租金補助。

六、承租停車位位址必須位於本縣轄區內。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承租停車位租金收據正本需備印花稅票)。

八、領據。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5

▲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8身心障礙者購屋貸款利息補助

▲

補助對象 :

▲

補助內容 :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2476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9 身心障礙者房屋租賃租金補助

▲

補助對象 :

▲

補助內容 :

▲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24

77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0身心障礙者小型復康巴士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收費內容

▲
應備文件

78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79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1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識別證

▲

服務對象：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0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2身心障礙愛心卡及愛心陪伴卡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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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障

礙

福

利

5-13成年心智障礙者及重度以上肢體
障礙者社區居住與生活服務▲

服務對象 :
  有居住社區需求，且須由專業服務人員提

　　供相關支持服務之身心障礙者為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
應備文件 : 

▲

委託單位 : 
31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178

82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4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

▲

應備文件 :

▲

委託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3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５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委託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284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６身心障礙者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85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以每小時新台幣（下同）250元計，服務費依身心障礙者福利

（二）社區式臨時照顧服務：以每小時新台幣（下同）210元/計，服務費依身心障礙者福

　　  利身分別不同而定，低收入者、中低收入戶者，補助服務費210元/時；家庭總收入

　　  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達2.5倍者，補

　　  助服務費195元/時；一般戶者，補助服務費160元/時。

（三）機構式短期照顧服務：身心障礙者為列冊低收入戶，每日服務費補助最高上限為2,300

元整，身心障礙者為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

費1.5倍以上未達2.5倍者，每日服務費補助上限為2,100元整；非上開條件者，每日服

務費補助最高上限為1,900元整，收費未達上限者依實際費用補助。

▲

（四） 12

 　　　　

應備文件：

▲

委託單位 : 
哈佛有限公司附設新竹縣私立哈佛居家長照機購 5171520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2

86

身分別不同而定，低收入者、中低收入戶者，補助服務費250元/時；家庭總收入平

均分配全家人口之金額達當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達2.5倍者，補助

服務費230元/時；一般戶者，補助服務費190元/時。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1７身心障礙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委託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87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 １８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委託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0

88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5- １９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託單位：

   

   

   02

伊甸社會福利 新竹分事務所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80

89

（四）合好工坊： 57458、5558894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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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家庭照顧者支持及研習訓練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

委託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老人及身障福利科 18101#3182

▲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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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新竹縣輔具資源中心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服務據點：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92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六  芎林

 上午08:00-12:00 下午13:00-17:00

 923828

 新竹縣芎林鄉文山路565之1樓

 喜憨兒基金會日照中心。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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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手語翻譯暨聽打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應備文件：

▲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34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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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中心

服務對象：

▲
▲

服務內容：

▲

委託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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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

服務對象：
設籍或實際居住於新竹縣，且年齡為６歲以上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者，經專業人員評估身心障

礙者本身資源使用能力欠缺或家庭功能失衡，導致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者。

▲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一、第一區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新竹分事務所

　　服務區域：湖口鄉、新豐鄉、新埔鎮　　

　　聯絡電話：(03)5903015

　　聯絡地址：新竹縣湖口鄉中山路一段610號

二、第二區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社團法人臺灣愛的萌芽福利協會

　　服務區域：芎林鄉、橫山鄉、關西鎮、尖石鄉

　　聯絡電話：(03)5881044

　　聯絡地址：新竹縣新埔鎮福德街101號

  

 

1

61

47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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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區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社團法人臺灣翔愛公益慈善協會

　　服務區域：竹東鎮、五峰鄉

　　聯絡電話：(03)5103803

　　聯絡地址：新竹縣竹東鎮中山路47號

四、第四區身心障礙者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桃竹事務所

　　服務區域：竹北市、寶山鄉、峨眉鄉、北埔鄉

　　聯絡電話：(03)6563637

　　聯絡地址：新竹縣竹北市中華路340-10號3樓

 186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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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身心障礙者人工電子耳耗材補助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補助內容：

▲
▲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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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精神障礙者協作模式服務據點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委託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身

心

障

礙

福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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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身心障礙癱瘓者消耗性用品補助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褲

▲

應備文件：

▲

申請時間：

受理單位 :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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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102



6-2兒少及家庭社區支持服務方案
     （守護家庭小衛星）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辦理自我管理及成長、生涯規劃、家庭關係或其他主題之

團體及活動，提升兒少自信、能力及自我成長。

    

 

 

及活動 辦理家庭親職、親子關係與互動或其他主題之團體及活動

 5    

創新及

▲

社會處聯繫窗口：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103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6-3 6 歲以下弱勢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04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6-4社區式家事商談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繫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

105



社

會

工

作

專

業

6-5青少女懷孕處遇及青少年父母
      支持服務方案▲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2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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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人民團體之申請籌設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人

民

團

體

108



7-2 人民團體會務運作輔導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將會議種類、時間、地點及議程通知各應出席人員及主管機關  

   

 ，前項會議決議事項，依法令須報請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辦

　　者，應檢附相關文件依法辦理。

   

   

     

     

   

    

         

▲

社會處聯繫窗口：

人

民

團

體

109

　應備文件  



人

民

團

體

7-3 合作社籌設許可及輔導

▲

服務對象：

▲

籌組申請應備文件

▲

成立登記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110



人

民

團

體

7-4 公益勸募

▲

申請對象：

▲

勸募所得財物用途別：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11



人

民

團

體

7-5 社區發展協會之申請籌設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12



人

民

團

體

7-6 社區發展協會會務運作輔導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應備文件

     

     

   

    

    

   （含所有權證明文件）。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13



人

民

團

體

7-7 推動社區發展エ作補助作業計畫

▲

服務對象：

▲

補助內容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14



人

民

團

體

7-8 推行社運工作補助

▲

補助對象：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https://social.hsinchu.gov.tw/ 推行社運工作補助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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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成立新竹縣社福類 ( 含綜合類 )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服務對象：

▲

應備文件：

▲

諮詢專線：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志

願

服

務

118



8-2 取得志工資格

▲

服務對象：

▲

基礎訓練：

▲

特殊訓練：

（ ）  

（ ）

▲

諮詢專線：

▲

社會處聯繫窗口：

志

願

服

務

119

（三）參加臺北e大網站開放之線上教學社福類特殊訓練課程。

（四）參加其他縣市辦理之社福類特殊訓練課程。



志

願

服

務

8-3 社福類 ( 含綜合類 ) 志願服務
       紀錄冊▲

服務對象：
  

 

 

▲

應備文件：
  hs035510823＠gmail.com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20



志

願

服

務

8-4 志願服務榮譽卡

▲

服務對象：

▲

使用期限：

▲

受理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21



志

願

服

務

8-5 志工特約商店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諮詢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22



志

願

服

務

8-6 新竹縣志願服務獎勵

▲

獎勵內容：

▲

申請方式：

▲

諮詢單位：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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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家庭暴力被害人保護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就醫  

擬定安全計畫及轉介就業服務  

緊急  

，  

 

、偵訊

▲

受理單位 ( 或諮詢單位 )：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150、3091、3107、3148、3167、3191、3275

保

護

服

務

126



9-2 身心障礙保護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保

護

服

務

127



保

護

服

務

9-3 老人保護服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28



保

護

服

務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9-4 性侵害案件處遇服務

129



保

護

服

務

9-5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30



▲

服務對象：
一、遭遇性騷擾事件之被害人。

二、從被害人人身安全角度出發，協助「性別平等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外之性騷擾申

　　訴事件。如遭遇性騷擾事件，可逕向附近警察局提出性騷擾申訴。

▲

服務內容：
　 、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服務、性騷擾

事件調解。

▲

應備文件：

▲

社會處聯繫窗口：
 、3149、3169、3219

9-6 性騷擾防治

保

護

服

務

131



保

護

服

務

132



保

護

服

務

▲

服務對象 ( 或補助對象 )：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9-7 兒童及少年保護服務業務

133



保

護

服

務

9-8 集中派案中心

▲

服務對象：

▲

服務內容：

▲

社會處聯繫窗口：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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